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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2民初3184号
林三海、鲍炅：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乾越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诉被告李汪洋、杭州云脑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林三海、鲍炅、杭州利拍档科技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李汪洋、杭州云脑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0)浙0102民初3184号上诉状。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801号

王贤锦：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8801号原
告张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
心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994号

王帮艳：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8994号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二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414号

楼思聪：本院受理原告吴贞晓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6万元、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
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802号

林耀鑫：本院受理原告王丽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5
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
法庭2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802号

邬兰琴：本院受理原告李昌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5
日15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
法庭2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6893号

顾晓岚：本院受理你方与原告朱红卫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民商事诉讼须知、
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节假
日顺延）下午2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482号

帅玉林、许江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襄庆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诉被告帅玉林、许江英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3月30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若未到庭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516号

彭照松:本院受理原告陈蕾诉被告杭州蜥蜴汽
车科技有限公司、彭照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4月8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561号

吴新印：本院对原告杭州盛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
3561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955号

姚珊曦:原告吴调娟与被告姚珊曦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108民初39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970号

周仁杰：原告张圆诉被告周仁杰离婚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
39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051号
周秋忠:本院对原告胡文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
民初40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周秋忠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文俊借款本金
21345元；二.被告周秋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胡文俊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6元，减半收取
168元，由被告周秋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365号

深圳市平诚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
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平诚建
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
害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4月8日9时0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527号

高兴旺：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风隐科技有限公司诉
被告高兴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4
月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616号

杭州坤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蔡起坤：本院受理原
告慈溪市周巷群怡食品店诉被告杭州坤航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蔡起坤、沈航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4月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785号

马冰：本院受理原告刘明增诉被告马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4月9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21号

刘爽:本院受理原告李灵芝诉被告刘爽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4月8日上午10
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26号

杭州灵紫舞蹈培训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王
微新诉被告杭州灵紫舞蹈培训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4月12日9时
0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410号

鲁建航：本院受理原告吴小根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5000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1年4月7
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2民初3167号

洪春平（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本院受理原告
李梦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12民初316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为下:一、被告洪春平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李梦全借款本金 970000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以 97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85%从2020年7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
日止）；二、驳回原告李梦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
告洪春平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13500元，减半收取6750元，由被告洪春平承
担。原告李梦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申请退费；被告洪春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8503号

夏达超（公民身份号码: 4311261986****
1292）：本院受理原告张友军与被告夏达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203民初85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夏
达超归还原告张友军借款80 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夏达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该借款的利息，该利息以80000元为

基数，于2016年6月24日起至2017年8月24日按月
利率1%支付、2017年8月25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
月利率2%支付、2020年8月20日起按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四倍支付至该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
张友军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
行期间）。案件受理费4280元，减半收取2140元，公
告费350元，合计1700元，由被告夏达超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8636号

中恒信达信息咨询（吉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116MA05Q8UD2E）：本院受理原告
徐萍萍与被告中恒信达信息咨询（吉林）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203民初86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中恒信达信息咨询（吉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徐萍萍借款本金及计算至
2020年5月13日的利息共54974.25元，并以本金
5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4日起按年利率
10.2%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
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174元，减半收取587元，公
告费350元,共计937元,由被告中恒信达信息咨询
（吉林）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1060号

赵正伟（公民身份号码 3326021975****
2913）：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佳薇与被告赵正伟定作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小转简转程裁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
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
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法院判
令被告口头约定的家具购买合同于2020年7月30
日解除；二、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预付金额5
0000元及资金占有利息。资金占有利息自起诉之
日起按银行同业拆借LPR计算至款清之日;三、判令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10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6日上午9时00
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2449号

林立浣（公民身份号码 3303261988****
4310）：本院受理的原告马璐与被告林立浣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小转简转程裁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
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
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的欠款37 822.50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4月6日上午9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21号

宁波市立德现代工贸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园区
华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宁波滨海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谢传钢、王娜、彭珍玉：本院在审理原告光大金瓯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市立德现代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技园区华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宁波滨海信
用担保有限公司、谢传钢、王海波、王娜、谢俊君、彭珍
玉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中，因你们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日起60日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本案
定于2021年3月31日09:45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38号

刘仁辉：本院在审理原告浙江强尼麦可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与被告刘仁辉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日起60日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3月31日14:15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07号

徐国于：本院在审理原告施富旺诉被告徐国于、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60日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3月29日14:15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1708号之一
宁波黄泰实业有限公司、黄志瑜、宁波黄泰技工学

校、宁波美亚机电有限公司、上海寅亿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野鹤湫旅游风景区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姚雪艳诉被告宁波黄泰实业有限公司、黄志瑜、
宁波黄泰技工学校、宁波美亚机电有限公司、上海寅
亿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市野鹤湫旅游风景区开发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212民初11708号民事判
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3223号

林明辉：原告陈开直与被告林明辉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本院（2020）
浙0212民初1322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
一、被告林明辉支付原告陈开直价款10800元及自
2019年10月1日起以未付价款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被告林明辉支付原
告陈开直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3000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3827号

张春雨：原告宁波市正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被
告张春雨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送达本院（2020）浙0212民初13827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张春雨支付原告宁波市正曜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代偿款本金30296元及2021年1
月13日前的利息损失4186.94元，并支付自2021年1
月14日起以未还代偿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5.4%
计算至实际归还日止的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81号

史建华（公民身份号码：1201121977****
2518）：本院受理原告郑碧峰与被告史建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50000元并支付
相应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柴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7日08
时40分在本院柴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民初5579号

王路伟（公民身份号码：3412251982****
5117）：原告宁波市梅山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
被告王路伟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6民初
55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宁波市
梅山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王路伟签订的
编号为YS0054874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
议。二、被告王路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
付原告宁波市梅山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违约金
44186.5元，该款从被告已付首付款132865元中扣
除，余款88678.5元由原告返还给被告。三、被告王路
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原告宁波市梅
山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撤销上述《商品房买卖合
同》及补充协议的备案登记手续。四、驳回原告宁波
市梅山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2009元，减半收取1004.5元，由原告宁波市梅山美
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502.2元，被告王路伟负担
502.3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梅
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95号

陈雷雷: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运德利物流有限公司
与被告陈雷雷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你支
付购车款、各项费用等合计345165元，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柴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1日上午8时40
分在本院柴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26民初5914号

徐永力: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金嘉隆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徐永力追偿权纠纷一案，因徐永力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徐永力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须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
依法判令被告徐永力支付原告代偿款人民币21480.91
元及代偿利息（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11月7日为
3391.73元，自2020年11月8日起以21480.91元为基
数按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
被告徐永力支付原告违约金8642元；3、判令被告徐永力
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代理费2500元；3、本案诉
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间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本案由审判员仇玉莉独任审理，并定于
2021年4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60号

程羲之（公民身份号码：4331271989****
0813）：原告毛蕾杰诉被告程羲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3
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4月12日9时0分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0）浙0681民初14706号

劳宜才、符明：本院受理楼霖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681民初147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0）浙0681民初14703号

劳宜才、符明：本院受理俞孟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681民初147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1087号

梁家通：本院受理原告亚景滨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策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等诉
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22日9时30
分在鹿城区西郊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3808号

余利琴：原告陈雷诉你与郑伟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82民初38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3815号

浙江珈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湖
州南浔环球时代电影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珈州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被告
浙江伽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向湖州市嘉州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认缴未缴出资款 408000元，并赔偿相
应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3日起计付至实际补缴
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基础
利率利息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
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
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
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于2021年4月27日14时00
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3211号

朱安福：原告永康市新远五金厂与被告朱安福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采用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判决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723民初321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朱安福于本
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永康市新远五金厂支付货
款1195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自2018年10月10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5元（减半收
取），由被告朱安福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